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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民法学》考试大纲

一、考试的总体要求

要求考生对民法的知识体系有较深入的了解，熟练掌握民法总

则、人格权、物权、合同、婚姻家庭、继承、侵权责任等内容，并

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
二、考试的内容

（一）民法总论

1.民法的概念；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;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和体

系;民法的性质;民法的渊源;民法的基本原则;民法的适用。

2.民事主体的概念、种类；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、行为能力

和责任能力；监护;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;农村集体经济组织；法人

制度概述;法人的成立;法人的民事能力；法人的机关及法人分支机

构;法人的变更和终止；法人的主体资格及法人制度的相关理论；

营利法人、非营利法人和特别法人的相关理论；非法人组织的相关

理论。

3.民事法律关系概述;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;民事法律关系客体

的概念、种类、特征;民事法律事实。

4.民事权利的概念、分类、内容、行使和保护。

5.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、特征、形式、意思表示、成立与生效、

有效条件、无效和可撤销行为、效力待定行为; 民事法律行为的分

类、成立、生效条件;附条件与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。

6.代理的概念、特征、种类、终止、无权代理、表见代理。

7.诉讼时效概念、分类、起算规则、中止、中断和延长；诉讼

时效期间届满的后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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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民法的渊源和效力、《民法典》立法情况，《民法典》法条

的理解和适用。

9.民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、民法的沿革、民法的任务；民法法

典化的理论与中国民法典制定与实施中的有关问题。

（二）人格权法

人格权的概念与分类、人格权的保护;隐私、个人信息和数据

的区分；肖像权及其侵权救济；新兴人格权利理论及其保护；数字

人权。

（三）物权法

物权的概念与效力、物权的类型与变动、所有权的概念与权能、

不动产所有权的取得与消灭、动产所有权的特别取得方式、按份共

有与共同共有、用益物权的概念与特征、建设用地使用权、居住权、

抵押权、质权、留置权、担保物权的竞合、占有的概念和效力、占

有的取得和消灭。

（四）债与合同法

债的发生原因、债的分类及其意义、债的履行、债权保全代位

权、债权保全撤销权、保证与定金、债权让与与债务承担、清偿、

抵消、提存、免除、混同；合同的概念与特征、合同的分类及其意

义、要约与承诺、双务合同中的履行抗辩权、合同的变更与解除、

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、买卖合同、赠与合同、租赁合同、承揽

合同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。

（五）婚姻家庭法

离婚、夫妻共同债务的承担;收养、亲等制度。

（六）继承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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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承权的概念与特征、继承法的基本原则、继承权的接受、放

弃、丧失与保护、遗产的认定、遗产的分割与债务清偿。

（七）侵权责任法

侵权责任的概念与特征、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、一

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、财产损害赔偿规则、侵权责任主体的特别

规定、产品责任、医疗损害责任、交通事故责任、环境污染责任、

动物致害责任、物件损害责任、高度危险致害责任。

三、考试形式及时间

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，试卷总分值为150分，考试时间为3小

时。

四、主要参考教材

《民法学》最新版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

材）。

*相关法律、法规及司法解释，截止于2025年10月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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